
 

 

                

  能 仁 家 商 導 師 通 報 公告日期：107/2/22(四)共 1頁 P1 

學  務  處 

一、 有辦理 106學年度下學期就學貸款的同學，請將台灣銀行

就學貸款對保申請書第二聯交至學務處訓育組。【訓育組】 

二、 2/23(五)下午 1點召開自治幹部訓練，請以下股長:班長、

副班長、風紀、衛生、康樂、總務、校車、服務、學藝、班

代、圖書、輔導股長於 1點前活動中心就為完畢。【訓育組】 

三、請各班派人至體育組領取，HBL認證單統整表，於 2/23(五)

中午 11:20前交回 (連同認證表)。【體育組】  


